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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交易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案＞

與外地法例與外地法例與外地法例與外地法例就就就就數碼簽署或電子簽署的法律數碼簽署或電子簽署的法律數碼簽署或電子簽署的法律數碼簽署或電子簽署的法律

承承承承認問題認問題認問題認問題的處理方法的比較的處理方法的比較的處理方法的比較的處理方法的比較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與外地法例就數碼

簽署或電子簽署的法律承認問題的處理方法作一比較。

聯合國的電子貿易法例範本聯合國的電子貿易法例範本聯合國的電子貿易法例範本聯合國的電子貿易法例範本

2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例 委 員 會 (Uni ted  Nat ions

Commiss ion on In ternat ional  Trade  Law)的電子貿易法例範

本內，有關簽署的法律承認問題的條文作出以下規定：「如

法例規定有關人士作出簽署，若在數據訊息中使用以下方

法，即屬已履行有關規定 -

(a )  利用某種方法以證明該人的身分及指出該人認同數

據訊息的內容；及

(b )  從原先產生或傳達有關數據訊息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而言，並考慮及所有因素包括任何相關協議，所使

用的方法是可靠和恰當的。」

該法例範本旨在提供一個法律架構，但並無註明實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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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詳情。法例範本並無特別提述數碼簽署或電子簽

署。個別採納該法例範本的經濟體系需要考慮本身的特定

情況，自行制訂詳細的規例。

數碼簽署數碼簽署數碼簽署數碼簽署

3 . 目前，數碼簽署是唯一一種在科技上發展成熟的電

子簽署形式，可以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下提供達致穩妥水平

的服務，能認證使用者的身分、確保資訊獲得保密和保持

完整無缺，及保障不容推翻已進行的交易。而數碼簽署的

技術在市場上亦已廣泛存在及具有開放的標準。因此，我

們在＜電子交易條例草案＞中建議在法律上承認數碼簽

署，讓電子交易可在穩妥可靠的環境下進行。

4 .  下列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亦採用類似的處理方法  –

(a )  德國的數碼簽署法律 (Digi ta l  S ignature  Law)；

(b )  意 大 利 的 數 碼 簽 署 法 例 (Digi ta l  Signature

Legis la t ion)；

(c )  馬 來 西 亞 的 數 碼 簽 署 法 例 (Digi ta l  S ignatu re

Legis la t ion)；

(d )  韓 國 的 電 子 交 易 法 律 (Elect ronic  Transact ion

Law)；及

(e )  丹麥就數碼簽署法令 (Act  on  Digi ta l  S ignature)

所草擬的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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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美國，若干州 (包括猶他州、加利福尼亞州、馬里

蘭州、紐約州、維珍尼亞州、華盛頓州等 )所制訂的有關法

律均以數碼簽署為基礎。美國大律師公會 (American Bar

Associa t ion)亦 已 擬 備 數 碼 簽 署 指 引 (Digi ta l  S ignature

Guidel ines)。

6 . 在日本，電子貿易促進委員會 (Elect ronic  Commerce

Promot ion Counci l )所 擬備 的 核證 機 關指 引 (Cer t i f i ca t ion

Author i ty  Guidel ines)亦是針對數碼簽署而制訂。

電子簽署電子簽署電子簽署電子簽署

7 . 英 國 的 電 子 通 訊 條 例 草 案 (Bi l l  on  Elect ronic

Communicat ions)建議電子簽署在法律上應獲得承認。而加

拿大的劃一電子貿易法令 (Uniform Elect ronic  Commerce

Act)亦同樣承認電子簽署。

8 . 美 國 的 劃 一 電 子 交 易 法 令 (Uniform Elect ronic

Transact ions  Act )承認電子簽署，並訂明數碼簽署為其中一

種電子簽署。至於其他州，例如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

喬治亞州等的法例，乃針對電子簽署而制訂。

9 . 新加坡的電子交易法令 (Elect ronic  Transact ions  Act)

給予電子簽署法律上的承認，但將數碼簽署視為穩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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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簽署，並就數碼簽署或附有數碼簽署的文件給予如

同具有證據支持的假設。

聯合國所制定的法例範本聯合國所制定的法例範本聯合國所制定的法例範本聯合國所制定的法例範本

10. 澳 洲 的 電 子 交 易 條 例 草 案 (Elect ronic  Transact ions

Bi l l )仿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所制定的法例範本，

並無提述數碼簽署或電子簽署。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1.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在制定電子交易法例上採取不同

的做法。有些 眼於數碼簽署，有些則只提述電子簽署。

不過，為了讓電子交易可在穩妥明確的環境下進行，及消

除對於在開放電腦網絡上進行交易存在風險的憂慮，我們

認為暫時應只給予數碼簽署法律上的承認，因為數碼簽署

是現時唯一技術發展成熟及提供達致穩妥水平的服務的電

子簽署科技，能認證使用者的身分，確保資訊獲得保密和

保持完整無缺，及保障不容推翻已進行的交易。至於其他

形式的電子簽署，由於目前缺乏共通的標準而有關技術亦

未在市 上通用，政府和社會各界暫時有實際困難接受及

處理在文件上使用該等電子簽署。若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

現時已在法律上獲得承認，將可能會引致不明確的情況和

運作上的困難。這樣會有礙社會各界採納電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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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不過，我們會因應科技發展不時檢討有關法例。當

日後出現技術發展成熟、及有開放標準支援，並在市場上

通用的其他電子簽署形式，我們會對有關法例作出適當修

訂。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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